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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摩根士丹利证券（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摩根士丹利证券”）编制本报

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景峰医药”、“公

司”、“发行人”）对外披露的公告及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摩根士丹利证券所作

的承诺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摩根士丹利证券书面许可，不得用作其他任

何用途，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摩根士丹利证券不承担

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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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士丹利证券作为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以下简称“16景峰01”或“本期债券”）的受托管理人，

持续密切关注对该等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

等相关规定及本期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摩根士丹利证券特此出具本受

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根据发行人于2024年7月5日披露的《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公司相关债务的公告》及《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债券

进展情况的公告》，现就“16景峰01” 相关债务的情况报告如下： 

一、公司债券的基本情况 

1、发行人名称：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债券名称：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第一期） 

3、债券简称：16 景峰 01 

4、债券代码：112468.SZ 

5、发行金额：人民币 8.00 亿元 

6、剩余金额：人民币 2.95 亿元 

7、债券期限：2019 年 7 月 22 日，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面向

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2019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通过《关

于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

期）修改债券期限条款的议案》，本期债券期限由原《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

司 2016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规定的“本

期债券的期限 5 年，为固定利率品种。附第 3 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

投资者回售权”变更为“本期债券的期限 5 年，为固定利率品种。附第 3 年末及第

4 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权”。 

8、票面利率：本期债券存续期前 3 年票面利率为 3.78%，在本期债券存续

期的第 3 年末，公司选择上调债券票面利率至 7.50%；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4

年末，公司选择不上调票面利率，即本期债券存续期第 5 年的票面利率为 7.50% 

9、最新评级：2023 年 6 月 28 日，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中诚信国际”）将景峰医药主体级别由 CCC 调降至 CC，展望负面，“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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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峰 01”级别由 CCC 调降至 CC。根据中诚信国际于 2024 年 6 月 25 日披露的

《中诚信国际关于终止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主体和相关债项信用评级的

公告》，中诚信国际终止对景峰医药主体信用评级及“16 景峰 01”的债项信用评级，

并将不再更新其信用评级结果。 

二、公司债券到期未清偿情况 

根据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与“16 景峰 01”债券持有人达成的展期方案，公

司应于 2024 年 7 月 1 日支付“16 景峰 01”的本息，本金为 2.95 亿元。截至本报

告出具之日，公司未能清偿“16 景峰 01”的到期本息。  

三、债券后续安排及应对措施 

根据发行人于 2024 年 7 月 5 日披露的《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

司相关债务的公告》及《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债券进展情况的公

告》，截至 2024 年 7 月 1 日，公司有息债务总额为人民币 2.95 亿元；公司及合

并范围内子公司有息债务总额为人民币 5.64 亿元，逾期债务的累计总额为 3.33

亿元。 

2024 年 7 月 2 日，公司已收到常德中院下发的《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

院决定书》，公司将和本期债券持有人保持密切沟通，配合债券持有人进行债权

申报等工作，积极维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保证公司预重整的顺利进行，并将严

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则的规定履行相关后续信息披露义务，保持与投资者

及相关中介机构的密切沟通，积极配合法院做好预重整相关工作，鉴于公司重整

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关注重大变化可能带来的投资风险。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但不排除由于债务逾期，公司

将面临支付由此产生的相关滞纳金等费用，因债务逾期也可能将面临诉讼、仲裁、

履行担保责任、银行账户被冻结、资产被冻结等风险，届时可能对日常生产经营

造成一定的影响。 

摩根士丹利证券就上述事项提醒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鉴于公司已于 2024

年 7 月 2 日收到常德中院下发的《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决定书》，摩根士

丹利证券将与发行人、本期债券持有人保持密切沟通，协助债券持有人进行债权

申报等工作，积极维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摩根士丹利证券将继续督促发行人筹

措“16 景峰 01”的偿债资金，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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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

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及《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和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

职责。（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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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摩根士丹利证券（中国）有限公司关于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

限公司 2016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受托管理事务临时

报告》之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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